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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2－03014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2〕99号

关于做好 2022年初中起点乡村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有关培养学校，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

为切实加强我省乡村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2022年，我省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公费培养、定向定期服

务”的原则，继续实施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工作。现就

做好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学校

各项目计划来源、各培养类型对应的培养学校详见《2022年

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类型与培养学校一览表》

（附件 1）。

二、招生专业

（一）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招生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英语、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教育、教育技术学、小

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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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本科层次小学男教师、专

科层次小学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专科层次小学男教

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学点教师。招生专业为：小学教育。

（三）本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

次幼儿园教师（扶贫）。招生专业为：学前教育。

（四）专科层次特殊教育教师。招生专业为：特殊教育。

三、招生计划

（一）招生计划规模

2022年，全省初中起点各类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为 4853人，具体如下：

1．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扶贫）、小学男教师、小学教学点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共 4161人。

省级项目计划 2105 人，其中本科层次小学教师 1000 人，本

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224人，本科层次小学男教师 420人，专

科层次小学教师 244人，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64人，专科

层次小学男教师 153人。

市州项目计划 2056 人，其中专科层次小学教师 1483 人，专

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94人，专科层次小学男教师 376人，专

科层次小学教学点教师 103人。

2．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扶贫）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共 663人。

省级项目计划 197 人，其中本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151 人，专

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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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项目计划 466 人，其中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455 人，专

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11人。

3．特殊教育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共 29 人，均为专

科培养层次。

（二）招生计划种类

根据培养类型与培养目标的需要，招生计划设置普通招生计

划（以下简称“普通计划”）、定向到民族乡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民

族乡计划”）和定向到小学教学点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教学点计

划”），具体如下：

1．普通计划。按照“从县市区招生、回县市区就业”的原则设

置，培养类型有：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

本科层次小学男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

贫）、专科层次小学男教师、本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

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专科层次特殊教育教师。

2．民族乡计划。按照“从乡招生、回乡就业”的原则设置，培

养类型有：本科层次小学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师。

3．教学点计划。按照“从乡镇招生、回乡镇小学教学点就业”

的原则设置，培养类型有：专科层次小学教学点教师。

（三）招生计划的具体安排

按照我厅《关于申报 2022年湖南省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

生计划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根据各县市区申报的 2022年公费定

向培养招生需求计划，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我厅编制了初中起

点各类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表（详见附件 2－16），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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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下达，不再调整。

四、培养模式

（一）本科层次各类教师采用二·四分段的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前 2年注册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学籍。中职阶段修

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培养学校颁发中职层次幼儿保育专业毕业

证书。同时，参加当年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考试成绩达到省

当年划定录取分数线的，经正式办理高考录取手续后升入本科层

次学习 4 年，招生计划纳入当年全省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计划。本

科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培养学校颁发四年制本科毕业证书，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对于当年参加了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考试成绩未达到省

当年划定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原签订的公费定向培养协议书终止，

培养学校不再进行后续阶段培养，学生自谋职业。

（二）专科层次各类教师采用五年一贯制专科的培养模式。

主要由省内高等职业（专科）学校承担培养任务，益阳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和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可挂靠相关培养学校

承担小学教师的具体培养工作（简称为“挂靠培养”）。

五、培养经费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

15号），省级项目计划所需培养经费由省与市县财政按 7:3比例分

担，市州项目计划所需培养经费由市县财政承担。

公费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教材费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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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服装费免缴，其所需费用由财政公费承担；并按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享受奖助学金等资助政策，在资助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与其他

在校生享受同等待遇。

六、报名对象及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年龄未满 18周岁（2004年 9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热爱祖国，品行良好，遵纪守法。

3．具备招生来源计划所确定的户籍条件。（1）报考普通计划

的报名对象应具有招生来源计划所确定的县市区户籍，且为 2022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2）报考民族乡计划的报名对象应具有招生

来源计划所确定的民族乡户籍，民族成分为少数民族，户籍迁入

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日及以前，且为 2022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3）报考教学点计划的报名对象应具有招生来源计划所确定的乡

镇户籍，户籍迁入时间为 2021年 8月 31日及以前，且为 2022年

应届初中毕业生。

4．参加户籍所在市州的中考，且考生中考总成绩（报考民族

乡计划考生总成绩含加分，相关政策详见附件 18第三条）不低于

招生当年户籍所在县市区公布的相应的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

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

5．身体健康，体检合格。体检标准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

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

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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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条件

1．热爱基础教育事业，自愿报考初中起点乡村小学、幼儿园、

特殊教育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以下简称“公费定向师范生”），

且保证毕业后服从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

（1）小学教师。普通计划本科层次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扶

贫）、小学男教师和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扶贫）、小

学男教师在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县以下乡村小学任教，民族乡计

划小学教师在招生计划所定向的民族乡小学任教，教学点计划

小学教学点教师在招生计划所定向的乡（镇）小学教学点任教。

（2）幼儿园教师。普通计划本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

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在户籍所在县市区的

县以下乡村幼儿园任教，民族乡计划幼儿园教师在招生计划所定

向的民族乡幼儿园任教。

（3）特殊教育教师。普通计划专科层次特殊教育教师在户籍

所在县市区的县以下乡村特殊教育班、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定

点的中小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2．报考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

贫）、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普通计划志愿的报名对象应为

已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且持有县市区扶

贫工作部门发放的《扶贫手册》）。

七、招生办法、程序及相关政策

详见《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

生办法及程序》（附件 17）和《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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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定向培养计划相关政策说明》（附件 18）。其中，实施男女招

生比例相对均衡政策的培养类型，在生源条件充足的情况下，男、

女生录取比例原则上均不低于 40%；在生源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按实际情况执行。

八、工作要求

（一）湖南省初中起点各类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工作由我

厅统一组织领导，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和有关培养学校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和有关培养学

校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的重大意义，结合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精心谋划组织，加强统筹协调。

要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明确相应的工作人员与工作职责，制定具

体可行的工作方案，安排好专项工作经费，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向

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和咨询联系方式，切实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确保我省 2022年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录取工作平稳顺利，确保下

达的招生计划全面完成。

（二）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和有关培养学校要严格按

规定做好招生录取工作，做到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公开，保证男

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政策平稳实施，招生录取程序规范，各环节

工作严谨、细致、准确，预录取、录取公平公正。严禁擅自变更

招生来源计划，严禁提前签订《协议书》，严禁以各种名义进行乱

收费。对违规招生所预录取的考生，省里不予录取，已录取的公

费定向师范生取消录取资格，并根据责任划分，核减相关市州、

县市区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或取消相关院校的培养任务，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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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追究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有关培养学校要结合所承担的培养工作，加强培养需

求调研，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深化师范生培养模式综合

改革，强化质量意识，加强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和专业建设，积

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强化师德养成教育和

教学实践技能教育，突出教育实践环节，突出“六年一贯制”“五年

一贯制”培养特色，积极探索培养小学、幼儿园和特殊教育教师的

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文件自 2022年 5月 18日起施行，有效期 1年。

附件：1．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类型

与培养学校一览表

2．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分专业）

3．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

费定向扶贫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

市州分县市区）

4．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小学男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

分县市区）

5．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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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费

定向扶贫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

分县市区）

7．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男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

8．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幼儿园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

9．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幼儿园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

10．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特殊教育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

分县市区）

11．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分

县市区）

12．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师公费

定向扶贫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

州分县市区）

13．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男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州

分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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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学点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

（分市州分县市区分乡镇）

15．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幼儿园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市

州分县市区）

16．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幼儿园教师

公费定向扶贫培养市州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

（分市州分县市区）

17．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办法及程序

18．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相关政策说明

19．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

20．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报名考生信息表

21．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

向培养计划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汇总表

22．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分

数线（等第）及中考相关情况汇总表

23．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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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二）

25．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招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三）

26．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招生预录取考生名册

27．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招生录取考生名册

28．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招生未报到新生名册

29．2022年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违约处理情况

汇总表

30．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学

校招生工作联系方式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4月 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